
一团伙打着品牌空调授权维修

的旗号，搭建冒牌维修网站，线上吸

引客户，线下安排“李鬼”维修员上门

维修，以无病假修、小病大修甚至人

为制造故障的方式骗取客户巨额维

修费用。 近期，上海警方全链条打掉

一个空调维修诈骗团伙，抓获包括网

站维护、电话客服和维修人员在内的

犯罪嫌疑人 9 名，涉案金额达 300 余

万元。

维修价高未见效果

警方发现并非个案

2021 年 2 月， 市民刘女士向上

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报案， 称不久

前自己家中 2014 年安装的中央空

调突然不能启动， 由于已过了保修

期，就通过网络搜索到了一个“400”

开头的报修电话。 刘女士以为这就

是官方报修电话， 便致电报修，“客

服” 在详细询问了刘女士家空调故

障现象等相关情况后， 表示将安排

工人上门维修。

第二天，身着该空调品牌工作服

的维修工上门，一番检查后表示是空

调核心部件电脑主板故障需要更换，

报价 1万元。 考虑到当初空调新装时

花费了 7 万多元，且对方自称是品牌

授权、官方维修，刘女士就没有质疑，

也没有当场试机就支付了费用，没想

到这几天准备开机时却发现空调仍

然不能启动， 维修方再也联系不上，

遂向属地派出所报案。

接报后，奉贤警方立即联系了该

品牌空调公司，发现并无相关维修记

录，网络搜索得来的报修电话也并非

真实官方客服电话。 同时，根据刘女

士描述的情况，警方对该品牌空调公

司的投诉记录和全市相关警情进行

了梳理分析，发现类似服务投诉和纠

纷警情达数十起，都是因空调故障且

已过保修期而从网上搜索电话报修，

后因维修费用过高、维修未见效果等

产生投诉纠纷。 据此，警方判断这背

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维修诈骗团伙，

遂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破案攻坚。

走访勘查固证据

全链打击抓“李鬼”

为了查明案情、固定证据，专案

组逐一上门走访相关投诉人和报警

人，并协调空调公司安排专业工程师

随行，同步对空调进行检查。 据受访

人员反映，维修工上门后一般都提出

需要更换主板、电机等空调主要零部

件并报出高额维修费，然而，专业工

程师察看后却发现空调实际维修情

况与所谓维修工描述情况严重不符，

有的甚至根本没有维修痕迹，也没有

更换配件。 不少受访人并未意识到自

己打了假的报修电话，也没有察觉自

己受骗， 只是觉得维修费用比较贵、

维修效果不理想而向空调公司投诉。

在大量走访、 收集证据的基础上，专

案组逐渐锁定了几名维修工的身份

和活动规律。 此后，奉贤警方抓获犯

罪嫌疑人 9名。 在上述维修工居住地

及其交通工具内，警方查获了带有多

个知名品牌空调标识的工作服、假冒

售后服务工作证件及大量空调维修

保养零件、工具、单据及耗材。

上述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如实供

述了维修派单接单流程和上门维修

诈骗手法。 据此，专案组循线追踪，深

挖幕后接单派单团伙。 今年 1 月中

旬， 警方在江西省瑞昌市抓获赵某、

邓某、胡某等 3名犯罪嫌疑人。 至此，

一个集维修团队、网站维护、电话客

服在内的全链条空调维修诈骗团伙

被一网打尽。

目前，邵某等 4 名犯罪嫌疑人因

涉嫌诈骗罪被奉贤警方依法逮捕，邓

某等 5 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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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网站揽客 派“李鬼”上门修空调
上海警方打掉一个空调维修“一条龙”诈骗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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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群里豪撒红包 微信群外频频借钱
男子伪装“生意人”诈骗情人百万元获刑 10 年

在微信群内塑造“成功生意人” 的形

象，与对方发展成情人关系，并以各种理由

骗取上百万用于赌博。 近日，经闵行区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 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男子郑某因犯诈骗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剥夺政治权利 1

年，并处罚金 10万元。

2020 年 2 月，陈女士在微信老乡群里

与郑某结识。 郑某一直在群里发大额红包，

陈女士询问郑某做何生意， 对方称自己做

超市供货， 让陈女士添加自己微信并发来

88 元红包。 加好友以后，郑某经常发做生

意的照片，双方接触后便生出了感情。

陈女士称， 当年 3月， 郑某称缺货款 5

万元，向其借钱。 陈女士出于信任，通过支付

宝转账给郑某 5 万元，没过几天，郑某又用

相同理由向陈女士陆续借了 10万。到 4月 1

日，郑某又来借款，陈女士已无钱可借，郑某

让陈女士去网上贷款，称本息由其归还。此后

数月间，郑某虚构急需货款、所借款项将转作

投资入股、需要保证金等事由向陈女士借款，

诱骗陈女士通过“花呗”“借呗”等网络平台贷

款、银行贷款、POS机套现等方式筹款，共计

骗取被害人 176万余元。

陈女士称， 直到一名自称是郑某女友的

人通过微信找到自己， 告知其出借给郑某的

钱都被郑通过赌博输光了， 陈女士才发现被

骗。在陈女士讨要之下，郑某及家属仅还款共

计 62万余元，陈女士伤心之余选择了报警。

去年 8月 18日， 郑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归案，到案后拒不供认相关事实。

郑某辩称，其与陈女士系恋人关系，涉

案款项均属借款；因被生意相对方欺骗，导

致无力归还被害人的借款。

郑某的辩护人认为， 在 2020 年 7 月

22 日前， 被告人郑某与陈女士系恋人关

系，二者间的经济往来属借贷关系，且无证

据证明被告人郑某将陈女士的借款全部用

于赌博； 起诉指控证据中的由陈女士提供

的相关微信聊天记录，因收集程序不合法，

不应作为定案依据。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郑某的亲属代为退赔

被害人陈女士 10万元，并取得陈女士谅解。

法院认为，被告人郑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被

害人 100 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

构成诈骗罪。 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法

院予以确认。郑某的亲属代为退赔被害人部

分经济损失，对郑某可酌情从轻处罚。

关于被告人郑某及其辩护人的辩解、

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无证据显示有被

告人郑某在收到被害人支付的大额钱款后

即向生意相对方如数支付的情况， 而被告

人郑某关于经商做生意的供述不仅前后矛

盾，而且无法提供生意相对方的详细信息、

交涉记录、 购销合同及货运信息等证据支

持，相关辩解亦与常理相悖。 被告人郑某刻

意制造经商假象， 利用被害人的信任及急

于收回前款的心理，不断虚构事实、制造借

口， 令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 出借巨额钱

款， 而被告人郑某却将所得钱款大部分用

于赌博、消费。 根据上述客观行为分析，被

告人郑某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明显，其

行为系以借款之名，行诈骗之实。 故上述辩

解、辩护意见与查证不符，法院不予采信、

采纳。 据此作出上述判决。

案情回顾

2020 年 6 月 10 日，被告金某雇佣原告杨

某到金某家中粉刷墙面， 在粉刷墙面的过程

中，对于一些高处的墙面，杨某表示自己有恐

高症，金某坚持让杨某不用担心，提供脚手架

就能保障安全。 原告杨某在脚手架上粉刷高

处墙面时，突然随身携带的手机铃声响起，原

告杨某在从裤子口袋里掏手机的过程中，不

慎从脚手架上摔落，导致腿部受伤。 之后原告

杨某就赔偿问题与被告金某进行协商。 在协

商未果后，原告杨某向法院起诉被告金某，要

求被告金某赔偿其医药费、 误工费等共计

15000元。 法院受理案件后，经审理查明，原告

杨某是提供劳务一方，在其明确表示有恐高症

后，金某仍劝说提供脚手架就能保障安全，存

在过错，但原告杨某在粉刷墙面过程中接听电

话的行为也存在一定过错，最后法院判决被告

金某赔偿原告杨某医药费、 误工费等共计

9000元。

案例分析

上海市经建律师事务所主任应慧鹏律师

认为，根据《民法典》第 1192 条的规定，个人

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

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 提供劳

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

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案中，杨某以提供劳务

的方式，按照金某的安排粉刷墙面，双方形成

劳务关系， 即金某与杨某系雇主与雇员的关

系，在杨某对金某表示自己有恐高症后，金某

仍坚持提供脚手架让杨某粉刷，存在过错。 杨

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从事有危险的

作业时接听手机的行为， 未尽到安全注意义

务，故其对本次事故的发生也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 法院最后判决让金某承担一定比例的责

任，也是较为合适的。 应慧鹏律师在此提醒大

家，在给他人提供劳务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自身安全，严格遵守相关操作规定，这既是对

自己人身安全的一种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

避免各方遭受经济损失。

应慧鹏 律师

步入晚年的老王夫妇怎么也没想到，

不到 20岁的养女在一场车祸中意外身故，

正处于悲痛中的他们却被保险公司拒绝赔

偿，原因竟是老王夫妇拿不出收养证明，亡

女更被保险公司指为“精神病人”。 最终经

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保险公司全额

赔偿王先生夫妇保险金 50万元。目前本案

已经上海金融法院二审维持。

老王夫妇的养女小王生前购买了一份

《个人综合意外保险》， 保险金额为 50 万

元。后来，小王不幸被一辆小型客车撞倒致

死， 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书》认定小王不承担事故责任。

然而， 保险公司却拒绝了王先生夫妇

的理赔申请， 原因在于保险公司一方面认

为小王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另一方面

质疑王先生夫妇“养父母”身份的合法性。

王先生夫妇无法理解，自己抚养了将近 20

年的女儿竟不被保险公司承认， 于是一纸

诉状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庭审中， 保险公司指出小王曾因精神

疾病入院治疗，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公

司有权拒绝履行合同约定。 另一方面该公

司又指出， 老王夫妇提供不了小王的收养

证明，不是本案适格的受益人。

黄浦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的证

据仅能证明 2016 年小王有过精神方面的

一次就诊记录， 医院出院记录并未确诊为

精神病。被告在并无证据的情况下，仅以两

年前的一次就诊记录主张小王不是合格被

保险人或据此免赔，法院难以支持。

关于王先生夫妇是否为适格的受益

人，法院认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其目的

多在于为家庭生活预留保障， 保险金可使

遗属或者受益人生活无忧。 案涉保险为小

王本人以自己的生命为标的投保， 被保险

人小王享有当然的受益人指定权。 老王夫

妇提供的证据显示， 小王存在出生即被抱

养，1 岁多户口就登记为两原告的养女，亲

生父母无法查找等情况， 其投保身故保险

金旨在为养父母提供生活保障， 也更符合

她投保时的主观意愿。

其次，本案保险合同约定的身故受益人

为法定继承人。 两原告虽未办理收养手续，

但王先生夫妇抚养小王长大，不仅在生活上

对其进行照料，还在经济上对其进行资助和

供养，属于“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

较多的人”，在小王无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

两原告可以享有与法定继承人相同的保险

权利。 因此，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全额赔偿王

先生夫妇保险金 50万元。

养女亡故后留下保险金，养父母拿不出收养证明遭拒赔

法院依法保护“事实养父母”权益


